
壹、前言

一、�保險契約之類型區分「人身保險」與

「財產保險」，惟人壽保險契約因採

取平準保費制之情況下，要保人繳納

之保險費累積財產價值之權益，保險

法上稱為「保單價值準備金」，又稱

「保單不喪失價值」或「現金價

值」。人壽保險契約具有儲蓄性，視

為一種財產權，得做為強制執行的標

的，然執行實務對於債權人聲請假扣

押或強制執行時，法院僅會准予扣押

債務人對於保單所得行使的各項權

利，包括保單解約、保單貸款、變更

要保人或受益人、變更契約內容或轉

換保單等權利。但對於保單價值準備

金多以「人壽保險之保單認準備金，

屬於保險人（保險公司）之資金，執

行法院依形式外觀審查，認為應非屬

於債務人之責任財產。」，作為理

由，駁回債權人請求核發扣押命令之

聲請。

二、�保單價值準備金既係要保人累積於保

險人之財產權益，債權人得否聲請對

債務人即要保人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

強制執行，是否可依民法第242條規

定，以要保人怠於行使其對保險人之

權利時，債權人為保全債權，而代位

終止要保人與保險人之保險契約。此

涉及要保人終止契約之權利是否屬於

一身專屬權、解約金債權之停止條件

是否成就，進而影響保單價值準備金

或解約金是否作為適於強制執行之執

行標的。

三、�保單價值準備金乃要保人本於保險契

約約定，所預繳保費之積存，因平準

保費與自然保費差額所生之利潤。要

保人得將之供作保單質借、墊繳保

費、終止保險契約請求給付解約金。

保單價值準備金，使保險契約具有

「現金價值」，屬要保人之財產權。

惟執行法院對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保險

契約，以終止保險契約方式，就保單

價值準備金發扣押或收取命令，備受

債權人得否強制執行扣押債務人保單

價值準備金？—評論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

蔡佩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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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桂裕（1970），《保險法論》，第92-93頁，三民。

註2：鄭玉波（2006），《保險法論》，第150頁，三民。

爭議。故執行法院終止債務人為要保

人之保險契約，執行保險契約之解約

金（不少於保單價值準備金3/4），卻

使保險契約失效，對要保人損害甚

鉅，無異「殺雞取卵」，因而採取相

當保守之立場。

四、�然基於保障債權人實現債權立場觀

之，強制執行之標的固以開始強制執

行時之債務人所有責任財產為對象，

惟債務人將來可取得之財產，如將來

薪資債權、租金債權或附條件、期限

之權利等，仍得對之執行。故保單價

值準備金形式雖屬保險人（保險公

司）所有，但要保人對於其繳納保險

費所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

有實質權利。因此債權人要扣押人壽

保單時，自應准予扣押債務人對於保

單所得行使的各項權利外，保單本身

的保單價值準備金，應該同屬得扣押

之標的。

五、�綜上，人身保險契約之要保人於單方

行使終止權後，得向保險人請求給付

不少於保單價值準備金四分之三的解

約金。當要保人為債務人時，債權人

得否依民法代位權之規定，以自己名

義代債務人即要保人終止人身保險契

約，代位受領解約金？抑或向執行法

院聲請執行債務人對於保險人之解約

金？在探討保單價值準備金得否強制

執行之前，宜先釐清保單價值準備金

之性質，並從中探究解約權之行使，

及權衡保單價值準備金對保險契約受

益人與債權人間之權益衝突。

六、�保單價值準備金之衍生議題，包括：

執行法院可否執行未到期之壽險解約

金債權？「要保人終止權」是否定性

為「一身專屬權」？要保人之終止權

得否由債權人代位行使？執行法院得

否以扣押命令取得處分權，或依換價

處分代債務人終止保險契約？本文依

序就保單價值準備金之性質，及債權

人可否主張代位終止人壽契約，以及

利害關係人（要保人、被保險人與受

益人）於執行程序之介入權為分析。

貳、保單價值準備金之性質

一、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定義

（一）�人身保險契約蘊含保單價值準備金之

概念歷有年久，惟其確切定義尚無定

論。有論者認為人壽保險有投資之性

質，要保人所付之保險費應累積為責

任準備金，而非盡屬保險人取得之利

益，遂於契約終止後仍需退還保單價

值準備金1。另有見解以為保單價值準

備金乃人壽保險人為準備將來支付保

險金，所提存之金額，尚包括超收之

保險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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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抗字第2175號裁定參照。

註4：保險法第116條第7項、第119條參照。

註5：保險法第109條第1項、第121條第3項參照。

註6：保險法第120條參照。

註7：葉啟洲，〈債權人與保險受益人之平衡保障—德國保險契約法上受益人介入權之借鏡〉，第5頁。

（二）�通說見解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為要保

人預繳保費的積存，性質類似於要保人

儲存於保險人處之存款，要保人對解約

金得主張之權利，實質上為保險人對於

要保人或受益人所負擔的確定債務，僅

其給付時機與給付名義將因保險契約

係持續履行至保險事故發生（被保險

人死亡或約定期間屆滿），則保險人

將以保險金的名義給付受益人，其數

額並擴大為約定之保險金額3。

（三）�若保險契約因故提前終止，則保險人

應以解約金或保單價值準備金的名

義，給付予要保人4或應得之人5。要保

人對於保單價值準備金之權利，稱為

『現金價值』（cash� value）、『不喪

失價值』（nonfortfeiture� value），此一

類似存款與確定給付的特性，因給付

義務在法律上係屬確定，並可由要保

人任意決定請求時機，而與附條件之

債權有所不同，故要保人在有保單價

值準備金的前提下，得不另提擔保而

向保險人申請保單借款6，或請求終止

契約返還解約金，亦為一確定債權7。

二、保單價值準備金之歸屬

（一）歸屬於保險人

1.�保單價值準備金，係因人壽保險契約

採取平準保費制，要保人於承保期初

所繳交之保費高於自然保費，因而溢

繳之保費部分轉換為保單價值準備

金，其權利歸屬雖為要保人所有，但

保險契約存續期間，尚無法請求，且

形式上該所有權仍歸屬於保險人，並

非債務人之財產。

2.�保單價值準備金僅於保險法所定之原

因事由發生時，保險人始有依保單價

值準備金計算而得之金額給付之義

務。保單價值準備金僅是抽象概念，

並非要保人就保險契約具有保單價值

準備金之債權而得隨時向保險人請求

給付。

3.�保單價值準金是用來計算解約金、保

單借款、繳清保險等用途之基準，並

非實際存在於保險公司的特定款項，

同時亦非要保人對保險公司隨時能行

使之債權。只有在滿足死亡、失能、

解約等契約上約定條件時，保單價值

準備金始能轉換為保險金或解約金，

保險公司始有給付受益人或要保人之

義務。在此之前，保單價值準備金並

非要保人財產，要保人對保險公司並

不存在債權，因此無法扣押。

（二）歸屬於要保人

1.�給付保單價值準備金係要保人預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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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8：葉啟洲（2013），《保險法實例研習》，第410頁，元照。

費之積存，乃彰顯要保人預繳保費積

存而來之現金價值，作為要保人以保

單向保險人借款或因其他事由得請求

保險人給付時，保險人應要保人金額

之計算基準，為要保人在人身保險契

約中，對保險人所享有權利之一。

2.�人壽保險之要保人對於被保險人之保

單價值準備金，有優先受償之權。在

在揭明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雖屬保險

人所有，但要保人對於其繳納保險費

所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

實質權利。

（三）結論

1.�保險法第119條第1項明定，要保人終

止保險契約，而保險費已付足一年以

上者，保險人應於接到通知後一個月

內償付解約金；其金額不得少於要保

人應得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四分之三。

要保人既得隨時任意終止保險契約，

請求償付解約金，復可以保單價值準

備金依同法第120規定設質，向保險人

借款；參照同法第116條第6、7項規

定，保險費到期未交付者，保險人於

保險契約所定申請恢復效力之期限屆

滿後，有終止契約之權，保險契約終

止時，保險費已付足二年以上，如有

保單價值準備金者，保險人應返還其

保單價值準備金。

2.�依保險法第124條所定，人壽保險之要

保人對於被保險人之保單價值準備

金，有優先受償之權，在在揭明保單

價值準備金形式雖屬保險人所有，但

要保人對於其繳納保險費所累積形成

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實質權利。

故保單價值準備金並非保險業者之資

金，而係要保人對保險人所享有之權

利之一，屬於債務人之責任財產。

三、保單價值準備金之計算基礎

（一）�保險費的計算基礎，原則上應視契約

所承保之危險高低計算，以符合對價

衡平原則。而在人壽保險契約，多屬

於長期保險，保險人所承擔之危險，

理論上將隨著被保險人的年齡增長而

升高，造成承保期間每一期的保費收

取數額皆不同，此種收取保費方式為

所謂的「自然保費制」。然為方便保

險人保費之收取，實務上多採取「平

準保費制」，係指將同一保險期間內

各年之保險費予以平均，使每期要保

人之繳費金額皆相同。

（二）�在採取平準保費制的方式下，要保人

所繳納之保險費，最初必超過實際年

齡所應繳之數額，使得人壽保險契約

具有儲蓄之性質，而要保人超繳之部

分，保險人必須應依將該部分累積並

予以運用孳息，以便彌補要保人後期

所繳納保費的不足。此等溢收之保費，

連同保單預定之投資收益，稱為「保單

價值準備金」，學者對此稱為「現金價

值」（cash� value）、「不喪失價值」

（nonfortfeiture�valu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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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9：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

註10：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抗更一字第16號裁定意旨參照。

參、強制執行之議題

一、執行法院得否核發執行命令逕予終

止債務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

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

金？

（一）�人壽保險契約因預繳保費累積為『保

單價值準備金』而具有之『不喪失價

值』，得由要保人依保險法規定加以

運用，該運用保單『不喪失價值』之

權利，屬要保人之財產權，固非不得

作為強制執行標的，惟仍應以適法執

行方法為之。

（二）�執行法院基於執行解約金之目的，終

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

其將保單價值換價為『解約金』之同

時，亦使非執行標的之保險契約失其

效力，致要保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

（如受益人）喪失保險契約之保障，

所造成之損害無從彌補，不符強制執

行法第1條第2項規定，非法之所許9。

（三）�倘允由執行法院核發終止兼支付轉給

命令，終止債務人即要保人投保之壽

險契約，將使債務人、受益人所受保

險契約之保障全然喪失，核屬違反強

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強制執行應

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

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

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

必要限度。」規定，自非妥適。

（四）�相較於破產法及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特別立法將債務人之實體法上之權利

交由破產管理人、監督人及管理人代

為行使，而強制執行法尚無明文授權

得由執行法院代債務人行使終止保險

契約之權利，且債務人就所投保之保

險契約，其終止或解除等實體權利之

行使，應有自主決定之選擇權，是其

有權決定不行使，尚非怠於行使權

利，況有無怠於行使，應屬實體事

項，然執行法院並無實體審查權，則

由執行法院逕代債務人終止保險契

約，於法無據10。

（五）�再者，保單價值準備金為保險人依約

收取保費之一部，已歸屬保險人所

有，並非要保人所有。要保人依保險

法第119條第1項規定，行使之保險契

約終止權，具有一身專屬性，不得由

其債權人代位終止。執行法院以終止

契約為執行方法，須以「使被扣押債

權具體化」為其界限。倘強制執行保

單價值準備金，恐使債務人因保險契

約終止而受有難以回復之損害。若允

許債權人得終止債務人之保險契約，

無異使執行之債具有優先性，而違反

債權平等原則。

二、債權人扣押債務人的壽險保險契約，

對第三人或保險公司之影響？

（一）�壽險保單通常為要保人與保險公司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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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事故發生

時，可申請各種約定之保險金給付，

而儲蓄型的壽險保單則具有保單價值

準備金，要保人可持壽險保單申請保

單質借，保險期間屆滿前解約可取回

解約金，保險期間屆滿仍得領取滿期

金或還本金，因此有保單價值準備金

之保單為有價證券，要保人依壽險保

單所享有的保險契約上權利，是一種

「財產權」，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之

「財產權」依法得聲請強制執行。

（二）�債權人若依照強制執行法之規定，可

扣押保單上所有一切權利，執行法院

得核發扣押命令，禁止債務人領取保

單上各種權利或約定的保險給付，包

括：禁止債務人持保單為貸款、解約

或變更，或領取滿期金、還本金等，

同時保險公司亦不可對債務人為給

付。簡言之，即扣押要保人即債務人

對保單的一切權利，而不得自由處分

之。

（三）�債務人如不清償債務時，債權人得就

債務人「全部的財產」進行扣押等強

制執行行為。而一般商業保險（即向

保險公司投保的保險）所生具有金錢

性質的各項權利亦屬債務人的財產，

法律並未規定不得強制執行，故債權

人不需要先向保險公司查詢即可向法

院聲請扣押債務人的保險契約權利。

（四）�債權人僅能就債務人之整體財產為強

制執行，因此保險被扣押後，僅債務

人對保險契約之權利受到影響，至於

「債務人以外」的其他保險契約關係

人權利「不會受影響」（如：債務人

為要保人，但被扣押保險契約之保險

金是要給付給債務人以外之被保險人

或其他受益人，則不會影響申領該保

險金之權利）。

（五）�至於保險被扣押後可能產生的影響，

須視債務人為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

益人而定，若債務人為要保人，其保

全變更（如展期、繳清或變更要保

人、受益人等可能減少財產之行

為）、保全給付（如解約金、保單借

款等）之權利將受影響；若債務人為

被保險人、受益人，其得申領之保險

金、年金、滿期金等之權利將受影

響。

三、執行法院對於未到期之保單價值準

備金得否為強制執行？

（一）�保險契約係為降低保險事故發生時之

損害填補，或作為投資理財之工具，

其中人壽保險契約兼具有風險分擔以

及儲蓄性質。其儲蓄性質因有保單價

值準備金之設置，依據保險法施行細

則11條：「本法所稱保單價值準備

金，指人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

單保險費之利率及危險發生率為基

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

備金。」故保險公司依法須為保單價

值準備金。

（二）�然而如要保人負有債務，面臨到債權

人請求強制執行時，對於未到期之人

壽保險契約，其所存有之保單價值準

備金是否為強制執行之標的，容有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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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1：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保險簡上字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註12：99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28號參照。

註13：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抗字第116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註14：葉啟洲，〈債權人與人壽保險受益人之平衡保障—德國保險契約法上受益人介入權之借鏡〉，

《月旦法學雜誌》，255期，第92頁。

議，分述之：

1.實務之肯定見解

人壽保險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要保人

之財產權益，保險契約終止後之解約金

債權為要保人對保險人之金錢債權，均

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而具體就保險契

約終止權之行使，則係由執行法院就債

務人（要保人）對保險人依保險契約現

存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進行換價程

序所必要之行為，即執行法院就保單價

值準備金實施扣押後，保險契約終止權

之行使應涵攝於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

2項規定之換價目的範圍內，執行法院

應得代替債務人立於要保人之地位，行

使債務人與保險人間保險契約之終止

權，並依強制執行法之規定進行換價程

序11。

2.實務之否定見解

依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3項規定，

金錢債權因附條件、期限、對待給付或

其他事由，致難以依同條第2項規定許

債權人收取或將特定債權移轉債權人為

支付轉給命令者，僅得準用對於動產執

行之規定拍賣或變賣之，況若就扣押之

保險金或價值準備金，只得核發附條件

之收取命令12。據此，執行法院無法逕

為終止執行債務人或與第三人之間保險

契約之權13。

3.學說之肯定見解

(1)有學者認為實務所採之否定見解乃

法律解釋上之多種選擇之一，如採

相反見解，則似可推導出得由法院

強制執行要保人之終止權，進而使

債權人以解約金來為清償。如前所

述，可認為保單價值準備金非為專

屬之財產權，及解約金乃非附條件

之債權，應為確定之債權。故而債

權人亦得透過強制執行之方式，以

保單價值準備金為取償14。

(2)另學者認為基於保險契約請求保險

人給付保單價值準備金、解約金或

保險費等金錢債權，該金錢債權係

基於民事關係所發生，其性質當然

為強制執行法第115條所稱債務人對

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是以法院得

依強制執行法之規定執行要保人對

於保險契約可行使之各項權利，而

執行機關於強制執行要保人之責任

財產時，所採取之執行方法應有助

執行目的之達成，且經權衡執行方

法所造成之要保人、損害與欲達成

執行目的之利益，符合比例原則，

且並無權利濫用，以滿足債權人之

債權，保險人對執行名義有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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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5：林州富，〈論保險契約與強制執行要保人之權利〉，《保險專刊》，32卷3期，第234頁。

註16：郭宏義，〈人身保險要保人之何種權利得作為強制執行之標的—兼評目前實務對保單價值準備

金、解約金強制執行之作法〉，《保險專刊》，32卷3期，第280頁。

註17：張冠群，〈從美國法觀點論保險契約（保單現金價值）可否強制執行〉，《保險專刊》，32卷3

期，第302頁。

註18：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抗字第2175號裁定參照。

註19：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上易字第592號判決參照。

時，得聲明異議加以救濟，以兼顧

保險人或要保人之權利15。

4.學說之否定見解

(1)學者認為以保險契約作為強制執行之

標的，屬於未成就之債權，不得以終

止合約之方式變價，因保險契約並非

僅存在於要保人之利益，尚包含有保

險人及受益人之利益在內，不能單為

滿足執行債權人之受償，而損害執

行債務人以外其他人之利益。況債

務人終止保險契約收取解約金之權

利，應屬「行使上之專屬權」，並

無民法第242條代位權之適用，故債

權人不得代位債務人終止保險契

約，且法院亦不得以公權力強制終

止保險契約，亦不得採取保單價值

準備金之換價程序16。

(2)另有學者認為執行法院代為強制解

除契約，係強制使保險人給付解約

金，再予以收取，此舉攸關人民財

產權之事項，應屬嚴格法律保留事

項，且解除契約與否涉及要保人意

思自由即契約自由之範疇，參照釋

字第643號解釋文意旨，人民之財產

權及契約自由為憲法第15條及第22

條所保障。國家對上開自由權利之

限制，應以法律定之，其限制且須

符合比例原則，始符憲法第23條規

定之意旨。故強制解約屬侵害憲法

保障契約自由事項，在欠缺法規範

明確授權，執行法院不得為之17。

四、保險契約終止權有無一身專屬性

（一）肯定說

要保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之權，既無任何

法律規定其為專屬權，依其權利之性質，亦

無解釋為具有專屬性之必要，在符合民法第

242條本文要件下，自應得由要保人的債權人

代位行使，無該條但書之適用。故保單價值

準備金及解約金為要保人對於保險人確定享

有的財產上請求權，不具專屬性，得為強制

執行之標的18。

（二）否定說

保險契約之保險事故，既為被保險人即要

保人之生存或死亡及身體健康，均是屬於被

保險人人格權，而人格權具有一身專屬性，

亦即人身保險中之生命保險及意外保險，基

於人身無價、某些生命保險兼具生命法益及

身體健康法益，具有一身專屬性等因素，應

無代位權規定之適用，故保險契約之終止

權，自屬以人格法益為基礎之財產權，而專

屬債務人一身之權利，故債權人主張可依民

法第242條之規定代位債務人即要保人行使保

險契約之終止權，並非有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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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強制執行法第115條參照。

註21：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9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28號參照。

註22：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請求清償債務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參照。

（三）結論

1.�債務人即要保人之人壽保單在保險事

故發生前，債權人得否依民法第242條

代位權規定，代位終止保險契約後，

就解約金為變價取償之強制執行程

序，涉及人壽保險契約之終止權是否

屬於民法第242條但書之一身專屬權

利，得否容許債權人代位行使之議

題。

2.�倘債務人之保險契約終止權為一身專

屬權，則執行法院不得依聲請代債務

人行使終止契約權進行換價程序，無

疑使債務人藉保險契約行脫產之事

實，而有藏富於保險契約之情事，使

債權人之債權不獲實現，難認符合強

制執行謀求債權實現之本旨，亦非事

理之平。

3.�倘債務人之保險契約終止權非一身專

屬權，允許債權人代位終止後，再就解

約金為強制執行，則其性質等同於就債

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20，

執行法院應發扣押命令禁止債務人收

取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債

務人清償，或得詢問債權人意見，以

命令許債權人收取，或將該債權移轉

於債權人。如認為適當時，得命第三

人向執行法院支付轉給債權人。

五、保單價值準備金得如何實施強制執

行21

（一）扣押

公務人員保險法第18條、勞工保險條例第

29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22條、軍人保險

條例第21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5條第4

項、全民健康保險法第46條、就業保險法第

22條及公教人員保險法第18條均規定，該保

險給付之權利，不得作為讓與、抵銷、扣押

或供擔保之標的。然保險法並未明文禁止人

壽保險、意外保險、儲蓄保險、年金保險

（非國民年金）、投資型保險之保險金及解

除保險契約後保單價值準備金之扣押及換

價，且保單價值準備金屬保險公司依法令應

先為債務人（要保人）提撥之款項，核屬債

務人對第三人現在及將來之財產請求權，故

應對之核發扣押命令。

（二）不得扣押

保險事故發生前，債務人尚無保險金請求

權，保險金請求權既尚未發生，自無標的可

為扣押，故債權人該部分聲請應不予准許。

（三）收取命令

人壽保險、意外保險之保險金、解除保險

契約後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屬附條件之債權；

年金保險、儲蓄保險之保險金則屬附期限之

債權，自得分別核發附條件或期限之收取命

令。

肆、大法庭裁定22

一、裁定要旨

（一）�執行法院能否核發執行命令逕予終止

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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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壽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

付解約金，裁定意旨略以執行法院於

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

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

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蓋人壽保險因

採平準保費制預（溢）繳保費等累積

而形成以保單價值準備金作為計算基

準之保單現金價值，依保險法第116

條、第119條第1項、第120條第1項等

規定，其於壽險契約終止時，得請求

保險人償付解約金，或基於保單借款

權向保險人借款等，享有將保單價值

轉化為金錢給付之權利，此基於壽險

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之權

利，為其所有之財產權。

（二）�要保人依保險法第119條第1項規定之

終止權，係依與一般財產契約無異之

壽險契約所生之權利，非以身分關

係、人格法益或對保險人之特別信任

關係為基礎，得隨同要保人地位之變

更而移轉或繼承；其行使之目的復在

取回具經濟交易價值之解約金，關涉

要保人全體債權人之共同擔保利益，

並非僅委諸要保人之意思，再參諸保

險法第28條但書、消費者債務清理條

例第24條第1項本文規定，破產管理

人於破產程序、監督人或管理人於債

務清理程序得終止要保人所訂之壽險

契約，足見其非為一身專屬性之權

利。

（三）�債務人於其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經

扣押後，即喪失對於該債權之處分

權，執行法院於換價清償債權之目的

範圍內，得進行將該扣押權利金錢化

所必要、適切之處分行為。要保人基

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

之權利，為其所有之財產權，即得為

強制執行之標的。而終止壽險契約，

乃使抽象之保單價值轉化為具體解約

金償付請求權所不可欠缺，係達成換

價目的所必要之行為，執行法院自得

為之。

（四）�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

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宜先賦與

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

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

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

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

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

二、結論

（一）�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債權屬於要

保人對保險人之實質權利，亦為其責

任財產，具有強制執行客體之適格

性，且終止壽險契約之權利並非一身

專屬性，毋寧是財產換價之階段行

為，因而肯認債權人得強制執行債務

人之解約金，並賦予保單利害關係人

得陳述意見，據此作成妥適決定。

（二）�債權人向執行法院聲請對債務人之壽

險保單價值準備金為執行，應依強制

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規定扣押壽險解

約金，並依同法第115條第2項規定由

執行法院發收取命令，終止債務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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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3：葉啟洲（2017），《人壽保險解約金強制執行問題之研究》，第16頁。

註24：�葉啟洲（2016），〈債權人與人壽保險受益人之平衡保障—德國保險契約法上受益人介入權之借

鏡〉，255期，第97頁。

註25：葉啟洲，前揭註23，第17-18頁。

壽險契約，以取得解約金，使執行名

義中債務人對保險人之解約金請求權

具體化，並透過核發扣押命令或收取

命令，使債權人取得債務人對保險人

之權利（收取權），以資獲償。

（三）�為兼衡保單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債權

人就債務人對保險人之保單價值準備

金或解約金債權為扣押，並依第115條

第2項規定為換價命令之際，不妨參照

外國例制定受益人介入權之規定，賦

予要保人所指定之受益人、配偶或子

女，得給付相當於解約金額予債權人

後，使保險契約免於強制執行，此一

作法無疑兼顧債權人之債權實現，且

使既有保險契約得以存續，並確保受

益人將來受領保險金之期待利益，不

失作為參考借鏡之依據。

伍、外國立法例

一、德國23

（一）�德國為滿足債權人之執行債權，允許

債權人得強制執行要保人就保險契約

之保單價值準備金，賦予執行法院得

以終止保險契約為執行方法。惟採取

「介入權」之配套措施，使受益人等

利害關係人得提供相當於解約金之金

額，清償債權人後，代替要保人繼續

維持保險契約之效力，此可參照德國

保險契約法第170條規定，當保險請求

權被扣押或強制執行，或要保人之財

產開始破產程序時，記名受益人得經

要保人同意，介入保險契約，取得要

保人之地位。受益人介入保險契約

者，須於如終止契約時要保人所能向

保險人請求之額度內，滿足執行債權

人或破產財團之債權24。

（二）�德國保險契約法上受益人介入權之立

法目的，在於避免受益人另行為被保

險人重新訂立人壽契約因而支出訂約

成本，且受限於被保險人之年齡因

素，新契約須支付更高之保險費。受

益人行使具有形成權之介入權，要保

人的債權人即不得主張終止保險契

約，或將解約金納入破產財團，此可

保障要保人已投入之費用價值，而債

權人亦可從受益人處受領給付，使債

權獲得實現。

二、瑞士25

（一）�瑞士保險法第81條規定，要保人之配

偶、已登記伴侶或子孫為人壽保險契

約受益人者，除受益人明白拒絕外，在

要保人收到債權憑證（Verlustschein）

或進入破產程序時，受益人得取代要

保人其保險契約上之權利義務，而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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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之。故保險契約於受強制執行，或

要保人進入破產程序時，若受益人為

要保人之配偶、已登記之伴侶或子孫

者，可由受益人行使介入權取代要保

人之權利義務，且不以壽險契約具有

保單現金價值為必要。

（二）�若受益人非要保人之配偶、已登記之

伴侶或子孫者，保險請求權不得免於

強制執行程序，故瑞士保險法第86條

另規定，債務人以自己生命所締結人

壽保險契約所生請求權，其受強制執

行法或破產法之換價處分時，債務人

之配偶或子孫經債務人同意，得給付

解約金額，請求將其保險請求權移轉

與自己。

三、結論

（一）�對未到期之保險契約得否為強制執行

法下之執行標的，除取決於保單價值

準備金之性質外，尚須衡量債權人與

要保人、受益人之權益，基於公平正

義、經濟效率角度觀察。倘允許債權

人得代位終止人壽保險契約，而以解

約金作為取償之標的者，不免損及保

險人、要保人、受益人之利益，且保

險契約一經終止後即失效，對於先前

已投入之價值無法回復，在無法律依

據下使要保人、受益人受有財產權之

侵害，此與憲法第15條之保障意旨有

違。然不承認保單價值準備金得為執

行之標的，不免使債務人利用保險契

約作為脫法之手段。

（二）�基於保障債權人債權實現，及兼顧保

單利害關係人權益之意旨，債權人向

執行法院聲請扣押債務人之保單解約

金請求權，在債權人行使人壽保險契

約之終止權時，可通知受益人是否介

入債權人與要保人之債務關係，由受

益人代要保人清償債務而撤銷扣押程

序，以維護既有人壽保單之存續，且

受益人亦得保有其將來獲有保險金理

賠之期待權。故在債權人與受益人間

利益衝突時，優先保障債權人一方，

容許其得就要保人因投保而來之保單

價值準備金予以扣押、取償，但為使

保險人、要保人、受益人得以預見扣

押之危害，得允許利害關係人行使介

入權，維護既有保單之價值，且對於

契約自由之侵害較為輕微，不失為一

種操作方式。

陸、評析

一、�具有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壽險保單雖屬

於要保人的財產，得做為強制執行的

標的，但債權人能否直接要求保險公

司將債務人的保險解約，將解約金交

付債權人以清償債務，向有爭議。否

定論者認為，保價金僅是抽象概念，

在契約未終止前，要保人對保險公司

並無債權，且非要保人可隨時向保險

人請求給付的債權。基於「人身無

價」、某些保險兼具法律保障個人生

命、健康等切身利益，屬要保人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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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6：高等法院108年度保險上更一字第1號判決參照。

的專屬權利，其他人包括執行法院與

債權人，均不得代為行使終止保險契

約的權利。人身保險保障的是被保險

人的生命、健康，具有專屬性，不允

許債權人代位終止之。

二、�肯定論者則認為人壽保險之要保人對

於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類似存款與

確定給付的特性，雖保險人給付的時

機可能有所變動，但其給付義務在法

律上可認為係屬確定，並可由要保人

任意決定請求時機，而與附條件之債

權有所不同，而較類似存款契約或信

託契約26。故要保人就其繳納保險費

所積存提列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有實質

上權利，屬於要保人之財產權益，則

保險契約終止後之解約金債權得為強

制執行之標的。至於專屬性問題，並

無任何法律明文規定，因此不適合擴

張解釋。

三、�觀諸保險法第119條第1項規定，要保

人終止保險契約，而保費已付足一年

以上者，保險公司應於接到通知後一

個月內付解約金，金額不得少於保價

金的四分之三。此即表示「解約金」

之實質基礎便是保價金，而保價金為

要保人預繳保費的累積，性質類似於

「要保人儲存於保險公司的存款」。

要保人對解約金可主張的權利，實質

上是保險公司對要保人或受益人所負

擔的確實債務，會因發生保險事故後

以保險金的名義給付受益人，或契約

終止時以解約金或保價金名義返還要

保人。可見保價金具有類似存款與確

定給付的特性，雖給付時機可能變

動，但法律上可認定給付義務確定

的，且要保人可以決定請求給付時

機，類似存款契約或信託契約，因此

要保人請求返還解約金的權利，屬於

確定債權。

四、�況債權人比受益人更需財產權保障，

對於終止保單取得解約金一事，倘符

合民法第242條要件下，應許要保人的

債權人代位行使，亦可為強制執行的

標的，由執行法院代要保人向保險公

司終止保險契約後取回。蓋受益人對

於保險公司主張保價金是在保險事故

發生時，可據此申請保險金的依據，

受益人通常是無償取得且尚未確定取

得保險請求權之人，與因債務而取得

債權的債權人相比，債權人的債權實

現，更涉及憲法上的財產權保障，其

順位原則上應優先於受益人對於將來

保險金請求權。

五、�當要保人為債務人對債權人負有金錢

債務，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時，執行

法院得否代債務人終止保險契約，命

保險公司將償付之解約金支付轉給債

權人。基於保單價值準備金屬要保人

之財產權，雖得作為強制執行之標

的，惟執行需不違比例原則，故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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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7：所謂「保單質借」，係指保險費付足1年以上者，要保人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保險人借款。其法

律性質有五說：

1.證券質權之消費借貸說：保險單具現金價值，屬有價證券。要保人得以之作為質權標的，設定證

券質權，以此為擔保向保險人借款。人壽保險保單為記名式，須記載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姓名，應由

要保人背書並交付，始生設定質權之效力。

2.債權質權之消費借貸說：要保人以自己將來對保險人之「債權」為設質標的，以此為擔保向保險

人借款。所謂「債權」，係指未來之保險金請求權、將來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即保險人免責時

或保單終止時所生要保人之保價金返還請求權）。

3.附抵銷預約之消費借貸說：

保單借款契約係一種附有抵銷預約的消費借貸契約。即預先約定俟將來要保人未清償借款債務時，

保險人得以其所負保險金債務、解約金債務、保價金返還債務為抵銷。

4.解約金一部先付說：

保單借款與解約金，來自於保單之不喪失價值。故要保人對於保險人所為之保單借款，可視為要保

人終止保險契約後應受償付的解約金之一部先付。

5.要保人特殊權利說：

財政部85年台財保字第852362545號函文意旨，要保人得行使之保單質借權，係專屬於要保人之

一種權能，尚非民法第900條權利質權之標的，要保人不得以此權能為質向他人借款。

法院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

契約，其將保單價值換價為「解約

金」之同時，亦使保險契約失其效

力，所造成之損害無從彌補，須評估

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規定，作為准

否執行機關得代位行使終止權之關

鍵。保單價值準備金乃預繳保費之積

存，而具有不喪失價值，屬要保人享

有之財產權，而「保單質借」乃要保

人運用其自己保險契約「保單價值」

之方法，在我國未設有「介入權」之

制度，為杜絕殺雞取卵之弊端，似可

採取「保單質借27」為執行標的。

（投稿日期：2023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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